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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后旗机关单位困难职工人道救助制度（2024年11月修订，12月试行）

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协助旗人民政府做好社会救助工作，解决紧急救助人员的临时生活困难，规范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救助工作，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和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规定，结合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的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救助原则
1.坚持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
2.坚持政府为主体，红十字会为补充的原则；
3.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及时的原则；
4.坚持救助能力与筹资规模相适应的原则；
5.坚持属地为主，分级救助的原则。
二、救助对象和救助条件
1.救助条件：具有乌拉特后旗户籍；因患重大疾病或因突发事件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原则上同一对象一年适用一种救助方式，只享受一次人道救助。
2.救助对象：
（1）旗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旗各单位的职工或职工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
（2）2006年全区博爱一日捐活动启动以后退休的，且所在单位参加博爱一日捐活动的旗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旗各单位的退休职工。
三、救助标准
1.对旗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旗各单位的职工，本人当年住院费用自付部分高于3万元（含）的，给予救助2000元；当年住院费用自付部分低于3万元，给予救助1000元。
2.对旗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旗各单位的职工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退休职工当年住院费用自费部分高于3万元（含），给予救助1500元；当年住院费用自付部分低于3万元，给予救助800元。
四、救助程序
1.本人申请。所在机关单位来函或情况说明，介绍救助申请人（或直系亲属）基本情况，并附上救助申请人（或直系亲属）的票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救助申请人直系亲属申请的，还需附上直系亲属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救助申请表；本年度住院病案首页；本年度住院出院结账票据、医保报销单或保险公司理赔书，原件复印件均可；银行账户信息：包括账号、开户行、行号；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的材料。
2.业务部对递交的救助资料进行初审并随机入户核查情况后，提交会长会议复审。
3.提交党组会议研究，确定救助人员名单。
4.业务部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人员名单在旗人民政府网和旗红十字会公众网进行一周的公示。
5.公示无异议后，旗红十字会直接将救助款汇到受助人个人账户。
6.业务部向申请单位和个人进行电话回访或实地回访。
五、资金来源
“博爱一日捐”募捐款
六、本制度的修改、变更、解释权属于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



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    
202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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